


三、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如附件），敬請承認。 

股東發言： 

股東戶號 642044股東提問為何更換會計師。 

主席說明因配合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規定 7年須輪調而進行更換。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5,976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608,784,631 24,902 1,517 120,626,425 

電子投票 8,052,083,883 6,162,057 0 860,472,561 

總計 9,660,868,514 6,186,959 1,517 981,098,986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0.73%，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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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擬依本公司章程第 6 條規定分配如附表。 

二、擬分配特別股股東股息為每股現金 1.4 元；普通股股東紅利為每股現金

0.5 元。 

三、本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配案後，授權董

事長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時，分派予個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

，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607,534,114 23,902 1,517 121,877,991 

電子投票 8,083,150,776 14,961,110 0 820,606,615 

總計 9,690,684,890 14,985,012 1,517 942,484,606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01%，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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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 107 年修訂條文鬆綁非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限額規定，同

時考量企業資本重組需求，爰擬修改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事項。 

二、參照現行實務運作，擬修改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 17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4 目，明確定義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時間。 

三、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598,379,383 0 1,517 131,056,624 

電子投票 8,011,423,951 2,187,693 0 905,106,857 

總計 9,609,803,334 2,187,693 1,517 1,036,163,481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0.2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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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轉投資總額、投資

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

使用權資產之總額，除國內公開發

行之子公司依各自訂定之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規定外，分別規

定如下： 

 (中間省略) 

二、非以投資、運輸或貿易為主

要業務之子公司，其轉投資

總額均不得超過各子公司

實收股本總額，投資其他有

價證券總額均不得超過各

子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

十，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

額均不得超過各子公司實

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以投

資、運輸或貿易為主要業務

之子公司，其轉投資總額均

不得超過各子公司實收股

本三倍。 

 (以下省略) 

第七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轉投資總額、投資

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

使用權資產之總額，除國內公開發

行之子公司依各自訂定之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規定外，分別規

定如下： 

 (中間省略) 

二、非以投資、運輸或貿易為主

要業務之子公司，其轉投資

總額均不得超過各子公司

實收股本總額，投資其他有

價證券總額均不得超過各

子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

十，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

額均不得超過各子公司實

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以投

資、運輸或貿易為主要業務

之子公司，其轉投資總額均

不得超過各子公司實收股

本二點五倍，投資其他有價

證券總額均不得超過各子

公司實收股本總額，投資個

別有價證券之限額均不得

超過各子公司實收股本總

額。 

 (以下省略) 

依據公司法一百

零七年修定條文

鬆綁非公開發行

公司轉投資限額

規定，同時考量企

業架構調整與資

本重組實務工作

需求，爰擬修改。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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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易

原則與方針與所應採行之風險管理

措施及稽核控管事項如下： 

(中間省略)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中間省略) 

（四）定期評估及異常處理：

1.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每月至少應評

估二次，評估報告應送

財務副總經理。

2.財務副總經理應於每年

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定期評

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

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

在容許承受之範圍，並評

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

程序是否適當，及確實

依規定辦理。定期評估

結果應記載於最近董事

會之財務部門業務報告

中。

(以下省略)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易

原則與方針與所應採行之風險管理

措施及稽核控管事項如下： 

(中間省略)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中間省略) 

（四）定期評估及異常處理：

1.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每月至少應評

估二次，評估報告應送

財務副總經理。

2.財務副總經理應定期評

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

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

險是否在容許承受之範

圍，並評估目前使用之

風險管理程序是否適

當，及確實依規定辦

理。定期評估結果應記

載於最近董事會之財務

部門業務報告中。

(以下省略) 

參照融資循環及

財會查核建議及

現行實務運作，爰

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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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公決。 

說明： 

一、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擬修改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第 1 條、第 11 條及第 16 條，原因簡述如下： 

(一)第 1 條：為使作業程序上下文連貫，修改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簡稱。

(二)第 11 條：明確規定資金貸與他人應公告申報範圍與期限。

(三)第 16 條：刪除審計委員會成立前後過渡時期條文。

二、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598,186,427 0 1,517 131,249,580 

電子投票 8,010,968,984 2,552,075 0 905,197,442 

總計 9,609,155,411 2,552,075 1,517 1,036,447,022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0.2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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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作業程序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訂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以下簡稱金管會準

則）訂定之。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

他人，應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本作

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律及

金管會準則之規定。 

第一條 

本作業程序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訂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訂

定之。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

應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本作業程序

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律及金管會

準則之規定。 

為使本作業程序

上下文連貫，修改

「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簡

稱。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依金管會規

定格式，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

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金管會準則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辦理公告申

報。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如有金

管會準則所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

本公司為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依金管會準則之規定辦理

公告申報。 

配合金管會「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規定，明確定義

資金貸與他人應公

告申報範圍與期限。 

第十六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施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議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施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議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自本公司第十六屆董事會起，本作業

程序之修正於提董事會決議前，應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刪除審計委員會

成立前後過渡時期

條文。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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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議案：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翁董事長朝棟兼任轉投資台灣高速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高鐵公司）相關職務，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

辦理。 

二、翁董事長朝棟兼任該公司相關職務資料如下表： 

轉投資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與本公司關聯業務 

台灣高鐵公司 董事 機械安裝業務 

三、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分業務上固有關聯，惟彼此所銷售之具體

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區隔。翁董事長朝棟兼任上述公司董事，

可藉參與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輔相成之

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607,091,860 25,902 1,517 122,318,245 

電子投票 7,549,212,266 8,205,645 0 1,361,300,590 

總計 9,156,304,126 8,231,547 1,517 1,483,618,835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5.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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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王董事錫欽兼任轉投資中宇環保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宇環保工程公司）相關職務，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

理。 

二、王董事錫欽兼任該公司相關職務資料如下表： 

轉投資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與本公司關聯業務 

中宇環保工程公司 董事 環境保護工程、鋼鐵工業工程等業務 

三、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分業務上固有關聯，惟彼此所銷售之具體

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區隔。王董事錫欽兼任上述公司董事，

可藉參與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輔相成之

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606,952,647 23,902 1,517 122,459,458 

電子投票 7,549,092,664 8,304,680 0 1,361,321,157 

總計 9,156,045,311 8,328,582 1,517 1,483,780,615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5.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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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為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擬請許可黃董事建智兼任轉投資中國鋼鐵結構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鋼構公司）、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船公司）、Formosa Ha Tinh (Cayman) Limited（以下簡稱台塑河

靜開曼公司）及 Formosa Ha Tinh Steel Corporation(以下簡稱台塑河

靜鋼鐵公司)相關職務，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

定辦理。 

二、黃董事建智兼任該四家公司相關職務資料如下表： 

轉投資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與本公司關聯業務 

中鋼構公司 董事 鋼材二次加工、機械設備製造等業務 

台船公司 董事 鋼鐵鑄造、機械設備製造等業務 

台塑河靜開曼公司 董事 
為一貫作業鋼廠台塑河靜鋼鐵公司

之控股公司 

台塑河靜鋼鐵公司 董事 同為一貫作業鋼廠 

三、本公司與前述轉投資事業在部分業務上固有關聯，惟彼此所銷售之具

體商品、服務方面，基本上仍互有區隔。黃董事建智兼任上述公司董

事，可藉參與該公司重要業務經營決策，監督其業務執行，以收相輔

相成之效，並維護本公司投資權益。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648,156,02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1,606,950,647 25,902 1,517 122,459,458 

電子投票 7,549,513,706 7,989,138 0 1,361,215,657 

總計 9,156,464,353 8,015,040 1,517 1,483,675,115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5.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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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 Q00002股東關心本公司產品價格、風力發電等替代能源方案能否

替補核能退場空缺，關心派駐越南員工近況，並提醒公司要落實退休員工

與新進員工經驗傳承，注重研發、環保、工安及社會責任，期許企業永續

經營。 

主席就股東所提問題與建議說明之，惟上開發言屬股東自由發言性質，並

未正式進入臨時動議之提案及決議程序。 

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其他臨時動議，議程全部完畢，主席宣布散會。 

七、 散會：中午 12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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